附件2：

广西工业技师学院2026级新生接待学生干部工作服装招标评分办法

	序号
	评分因素

及权重
	分值
	评分标准
	说 明

	1
	价格
	60
	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某投标人报价得分 = 投标人最低评标价（金额）/某投标人评标价（金额）×60分。
	最终得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

	2
	质量保障
	5
	具有法定资质的纺织品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报告。（原件备查）有报告得5分；无报告：0分。
	

	3
	近三年类似业绩
	5
	具有近三年中职学校校服或同类单位的供应经验，无不良记录。每提供一份加盖双方单位公章合同复印件（每份合同校服供应数量至少500件）（原件备查）得1分，本项最高得5分。
	原件备查

	4
	投标样品情况
	25
	完整提供要求的全部样品，不提供的得0分。样品有生产厂商及商标的，不得分。（投标人样品参数、配置等于或高于本招标文件要求的，都视作满足招标文件的要求。）

投标人提供的校服投标样品为评分依据：

1.服装设计、整体外观、表面有无疵点、色差、异味等，样服的剪裁及缝制质量：

优：10.1～15分；良：7.1—10分；中：3.1～7分；差：0～3分。

2.面辅料匹配性、面料质量及舒适度：（提供检测报告：成分、比例、平方米克重等）

8.1—10分；良：6.1～8分；中：3.0～6分；差：0～3分。
	以投标样品、证明材料为准

	5
	售后服务计划及承诺
	5
	1.提供售后方案，有售前、售中、售后和应急服务计划，售后服务方案具有可实施性并取得售后服务体系认证证书得2分，投标人承诺3日内解决得3分，5日内解决得2分，10日内解决得1分，超过10日不得分。投标人须提供售后服务承诺书。

2.投标人需在南宁市区内有固定售后服务机构，提供证明材料：营业执照、租房合同（租房的提供）复印件，委托第三方售后的须提供委托售后合同复印件，得2分，不能提供全的0分，原件备查。
	查看详细售后服务方案

	6
	总分
	100
	综合得分=1+2+3+4+5（保留小数点后两位）


